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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狱存心：《疑狱集》的编撰和流传

何天然

摘  要｜五代和凝首创司法案例汇编的形式，选取历代疑案编成《疑狱集》，蕴含了司法侦查的技巧和恤刑慎

罚等司法精神，寄予着和凝整肃国家司法的理想和使命。和凝之词作体现出和凝长远广博又体察入微的

锐利眼光，使之得以编撰《疑狱集》这一细微而重要的司法指南。《疑狱集》问世于宋初，但因对五代

司法经验借鉴有限，未得官方的推广。囿于检索和阅读上的不便，时人往往以之为司法经验积累之参考

书，而后人多以此为基础续写与模仿。通过《疑狱集》的撰写和成书，和氏父子展现出强大的行政处世

能力，将晚唐五代词臣家族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并流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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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疑狱集》由五代时期和凝及其四子和㠓先后

编纂，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案例汇编。书中摘录了历

代疑案的侦、破、审，大部分是唐和五代时期的案例，

对当时和后世官员处断疑难司法案件影响甚大。现

存《疑狱集》有四卷，而南宋藏书家陈振孙认为《疑

狱集》原本共三卷，第一卷为和凝所编，后二卷为

和凝第四子和㠓续编，而今本的四卷可能是后人所

分。［1］当代学者杨奉琨认为今《四库全书》等刻

本所载的第四卷应为明人所增，予以改正而恢复上

中下三卷之原貌。［2］该书最初编纂的时间现已不

可考，不过《四库全书》所收录的《疑狱集》卷一

注为“晋和凝撰”，今人多采此说，和凝编纂的时

间大概是在后晋年间，极有可能是在其宰相（939-

945）任上。［3］

现有对和凝父子以及《疑狱集》的研究涉及多个

［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01子部十一载：“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疑狱》三卷，上一卷为凝书，中、下二卷为㠓

所续。今本四卷，疑后人所分也。”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16页。

［2］杨奉琨：《疑狱集校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3］杨金晶、沈玮玮：《五代和凝父子与〈疑狱集〉的问世》，载《人民法院报》2022年2月25日，第5版。



26

《中西法律传统》	 2023 年 第 3 期（总第 26 期）

领域。由于《疑狱集》选取了历代疑难案件进行记载，

其文本成为研究古代司法的重要材料，有学者据此探

究古代监察官对疑难案件的司法监察情况，［1］或探

究宋代侦查学的发展状况、特点及其发展原因［2］。

此书案例对研究古代制度亦有所启发，有学者据此探

究宋代死刑审判制度的具体运行情况及其特点［3］，

也有学者根据所载案例探讨唐代刑事证据制度的运行

情况及其价值内涵。［4］同时，《疑狱集》记载的案

例大多涉及疑案的侦破，是早期司法检验的经验总结，

医学史领域有学者认为《疑狱集》是我国最早的检验

专书，［5］是《洗冤集录》出现前的重要法医学成果，

蕴含着部分科学的检验方法。［6］

有关和凝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和凝的文学成就和

历任宰相的辉煌政绩。和凝是五代时期颇有建树的

曲词作者，文学成就甚高，留下了《宫词百首》等

重要文学作品，其词为《花间集》收录。有关文学

方面的研究关注和凝在文学上的建树，有学者认为

和凝、韩偓等代表了北方宫廷文化背景之下的诗客

曲词，是唐五代“诗客曲子词”发展链条的重要一 

环。［7］有学者以《疑狱集》《宫词百首》以及《花

间集》收录的和凝词为研究和凝文学成就的重要材

料，认为《疑狱集》推崇执法严明、平反冤案的司

法官吏，也对司法检验方面的经验也有所介绍，对

后世《折狱龟鉴》《洗冤集录》等法医专著具有

重要的启发作用；而《宫词百首》和《花间集》收

录的和凝词在选材、风格等方面独有特色。［8］对

于和凝其人的评价，有学者认为和凝是五代时期乱

世里安然走完仕途之路的文人政客，［8］部分著作

在论述中提及和凝，认为和凝和冯道都是五代到宋

初“好读书”而“擅吏能”的过渡型人物；［9］或

认为和凝的形象比冯道更加接近晚唐的清流之士，

不过二人的行政和处世能力显著强于唐后期清流官

僚，人际网络更加广泛，能够促成更大的凝聚力。［10］

另有少数研究结合和凝父子的生平履历和《疑狱集》

的材料来源、流传情况，对《疑狱集》这一著作做

出较为全面的总结和分析。［11］有关和㠓的研究相

对较少，有学者根据和㠓入职刑部、上呈《疑狱集》

一事考证和㠓入职刑部的年代，认为和㠓当于端拱

二年入职刑部，淳化元年五月除授刑部详覆官。［12］

综上所述，法律史领域已有研究大多将《疑狱

集》所载内容作为古代司法的研究材料，而对《疑

狱集》本身的关注则有所欠缺，与其司法地位截然

不符。［13］现有研究未将以《疑狱集》为代表的司

法成就与其创作者和凝的词学造诣、五代之社会环

境相联系，对《疑狱集》的传播和影响亦缺乏充分

论述，有待进一步的发掘。

二、《疑狱集》的内容要点及特色

（一）案例汇编之形式

《疑狱集》于序言中所称，《疑狱集》“采自

［1］祖伟、邱玉强：《“案验”与“覆推”：从我国古代案例看监察官对疑难案件的司法监察——以〈疑狱集〉〈折狱

龟鉴〉（补）所载案例为例》，载《法律适用》2020年第16期。

［2］褚鸿亮：《论宋代侦查学的飞跃》，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3］周茜：《宋代死刑审判研究》，南昌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

［4］王珂珂：《唐代刑事证据制度研究》，兰州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

［5］仲许：《中国法医学史》，载《中医杂志》1956年第8期。

［6］张颐昌：《祖国法医学发展简史》，载《华东政法学报》1956年第3期。

［7］木斋、孙艳红：《论晚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演变历程——以皇甫松、和凝、韩偓、孙光宪为中心》，载《社会科学

战线》2012年第7期。

［8］林淡丹：《和凝研究》，厦门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9］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3页。

［10］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8页。

［11］李霏：《刑清狱平——和氏父子与〈疑狱集〉研究》，南京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12］刘栋：《宋太宗朝和㠓入职刑部年代考辨——从〈疑狱集〉的编纂年代说起》，载《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9

年第4期。

［13］杨金晶、沈玮玮：《五代和凝父子与〈疑狱集〉的问世》，载《人民法院报》2022年2月25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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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以来有争讼难究、精察得情者”，以求“助国家

之政理，为卿士之指南”。［1］此书以案例汇编为形式，

采取了以往笔记小说的体例，将各个案例单独成篇。

不过，《疑狱集》与以往笔记小说有根本的不同，

乃“法家之成案”，其性质是司法案例的汇编，具

备笔记小说所没有的“法例意识”。［2］《疑狱集》

所载案例皆具备独立的标题，标题多直接点明办案

者和破案方法或侦查对象，如“御史佯失状”点明

了侦查的方法，“李崇察悲嗟”则是侦破过程的总

概括，指出了案件侦查的突破口。

《疑狱集》对所载案例的叙述亦独具风格，与

此前的笔记小说相迥异。作者往往采取平实简洁的

语言风格，案例简述中包含办案司法官员、案情及

其疑难之处、侦查方法、侦查结局或审理结果等要素，

叙述重点在于案情疑点和侦查方法。对案件的记载

以司法官员办案为切入口对案情进行介绍，其叙述

逻辑体现出“官员办案”视角，即站在司法官员的

角度对案件应当如何处理进行了说明，而非仅仅依

据案件产生、发展的顺序将之作为“事件”进行记录。

以卷一的“李崇察悲嗟”为例，此案原本记载于《北

史》，对比《疑狱集》和《北史》两处记载的文本，

可见其叙述方式的不同之处，附表如下。

［1］杨奉琨：《疑狱集校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43页。

［2］李霏：《刑清狱平——和氏父子与〈疑狱集〉研

究》，南京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3］杨奉琨：《疑狱集校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3-4页。

［4］［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第1467-1468页。

表 1  “李崇察悲嗟”一案两处记载对比表

《疑狱集》 《北史》

史料性质 司法案例汇编 纪传体史书

案件记载

北魏李崇为扬州刺史，县民苟泰者有子三岁失之，
后见在赵奉伯家，各言己子，并有邻证，郡县不
能断。崇乃令二父与儿各别禁数日，忽遣狱吏谓
曰：“儿已暴卒，可出举丧。”泰闻之悲不自胜；
奉伯嗟叹而已，殊无痛意。遂以儿还泰，奉伯伏罪。［3］ 

先是，寿春县人苟泰有子三岁，遇贼亡失，数年不知所在。后见在同县人赵奉伯家，
泰以状告。各言己子，并有邻证，郡县不能断。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
与儿各在别处，禁经数旬，然后遣人告之曰：“君儿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
可出奔哀也。”苟泰闻即号啕，悲不自胜；奉伯咨嗟而已，殊无痛意。崇察知之，
乃以儿还泰，诘奉伯诈状。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认之。”［4］ 

叙述对比
（1）叙述顺序和内容重点不同：《疑狱集》以“发现—侦—破”案件为叙述顺序，《北史》以事件发展为顺序记录；
（2）语言风格：《疑狱集》较为简洁客观，将相关案情作为侦破要点进行表述，《北史》的记载更富于画面感与故事性

此外，案例中往往明确记载承办案件司法官

员的姓名、职位，能够强化案例的真实感和客观性。

不过，对司法官员的记录往往仅限于姓名、职位，

并无刻意渲染断案者高大形象之语，可见《疑狱集》

创作的出发点在于指明断案手法，而并非颂扬个

别断案者的英明善断。同时，此书仅记载了诸多

案例的侦、破、审，除序言外并无作者自抒观点

之语，因此具有极强的客观性。纵观全书，作者

个人的情感趋向主要通过两处表露：其一，少数

案例的结尾提及了官员因明智断案而得到升迁或

为人赞许，以此表明作者的肯定态度，激励司法

官员予以效法断案；其二，通过案例的选编展示

作者所认可的断案方式。《疑狱集》案例选编的

标准为“争讼难究”“精察得情”，即此书案例

记载的选材标准一为案情的“疑难”，二为案件

处理的“精察得情”，所选案例的处理方式皆得

到作者的肯定。

（二）断案指南之内容

《疑狱集》所选案例首先是“争讼难究”的疑狱，

根据“疑”点之不同，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事实

查明存在疑难之处的案例，第二类案例则是在法律

适用方面存在疑点，往往依据常法难以决断或者按

照常法处断不当。纵观全书，重在查明案件事实的

案例记载占大多数，而有关法律适用的则只有为数

不多的几例。对于第一类案情事实查明存疑的案例，

作者的摘录重点在于揭示侦查手段，旨在为司法官

员提供行之有效的侦查方法。其记载中对官员采取

的断案方法叙述详尽，启发司法官员在断案时发现

蛛丝马迹，明察案情，以求“使愚夫增智，听讼而

不敢因循”。［1］事实查明的手法属于司法侦查的

技术性经验，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这也是《疑狱

集》被视为早期检验专书的原因。

对于第二类法律适用存疑的案例，作者的记载

则重在提供一种处断的方式。由于此类案件难以适

用常法，其裁断往往诉诸儒学义理或先例，而非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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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代的具体法律条文。这些案件因此具有了一定

的普遍性和启发性，得以启发后人。不同于重在查

明案情的案例，这类案例不是纯粹技术经验的记载

和流传，而是通过处理方法和裁判结果反映了作者

所认可的司法理念，多体现出矜恤用刑、维护人伦

秩序等精神。如序言所称，《疑狱集》希望能使“酷

吏敛威，决狱而皆思平允”，［1］而不仅仅是司法

官吏完成断案任务的技巧汇总。决狱之“平允”不

仅需要足够高超的侦查技术来支持案情的彻查，更

需要司法官员秉持着正确的司法理念，准确适用法

律。可见，《疑狱集》关注的不仅仅是微观案件本身，

更对司法运行的社会效果有所关注，寄予了作者整

顿司法弊病的远大理想。不过，其中部分案例的处

断方式或未尽合理。以“仲荣射继母”案（见下表）

为例，安仲荣对继母所为给予负面的法律评价，固

然符合维护家庭稳定、父子伦理的精神，但未经严

格司法程序与审判，亦未涉及相关罪名之探讨，即

“射杀之”，透露出司法擅断的痕迹。在力求建立

司法秩序的宋初，此案也蕴含了部分不合时宜的价

值观，可操作性有所减损。

［1］杨奉琨：《疑狱集校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43页。

［2］以上案例记载均引自杨奉琨：《疑狱集校释》，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黄霸戮乱”见第15页；“承

天情断”见第17页；“仲堪原律”见第18页，“重荣射

忍”见第39页。

［3］［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

版，第639页。

［4］［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

版，第1672页。

表 2  《疑狱集》法律适用存疑类案例汇总表［2］

案例标题 案例记载 疑难之处 处断依据 法律精神

黄霸戮乱

黄霸魏人也，字次翁，汉宣帝时为丞相。燕代之间，
有三男共妻一女，因生二子。及欲分居，各争其子，
遂讼于台省，求断之。霸曰：“非同人类，当以禽兽处之。”
遂戮其三男，以子还母。

（1）案件事实存疑，无法
查明二子为何者所出；
（2）法律适用存疑，决断
争子之事有悖礼法，没有
常法指明应当如何处理。

“非同人类，当以禽兽处之”，
按《折狱龟鉴》所言，属“非
常之法”的适用。

孝悌伦理精神

承天情断

宋何承天为行军参军时，鄢陵县吏孙满射鸟，误中直帅，
虽不伤，处弃市。承天议曰：“狱贵情断，疑则从轻。
昔有惊汉文帝乘舆马者，张释之以犯跸罪罚金。何者？
明其无心于惊马也。故不以乘舆之重，加以异制。今
满意在射鸟，非有心于中人也。按律过误伤人，三岁刑，
况不伤乎？”

是否应当以“指斥乘舆”
的罪名处罚

“狱贵情断，疑则从轻”的
法理，即应当以动机为判断
准则，不能完全判断当事人
动机则应当从轻。 恤刑慎罚理念

应当施以何种处罚
“举重以明轻”的法理（“按
律过误伤人三岁刑，况不伤
乎”）

仲堪原律

晋殷仲堪为荆牧，有桂阳人王钦生，一旦，妄言亲殁，
诈服缞麻，言迎父丧。府曹依律弃市，仲堪曰：“原此旨，
当以二亲生存而横言死殁，情事悖逆，所不忍言，固
当弃市。今钦生父实终殁，此徒有诞妄之过。”遂活之。

是否适用诈称亲死之律
根据罪名所维护的客体进行
处断

孝悌伦理精神、
恤刑慎罚理念

重荣射忍

晋安重荣之镇常州日，尝有夫妇共讼其子不孝者，重
荣面加诘责，抽剑令自杀之，其父曰：“不忍也。”
其母诟詈，仗剑逐之。重荣重问之，乃继母也。因咄出，
自后射一箭而毙，闻者莫不増快。由此，境内以为强
明之政。

如何处理继母认为其子不
孝的问题

根据维护家庭秩序的伦理进
行处断

家庭伦理精神

三、和凝与《疑狱集》的最初编撰

（一）和凝的撰书动因

《疑狱集》之编撰形式别开生面，内容独具一

格，具有开创性意义。此书由五代和凝初撰，宋初

和㠓“讨寻载籍，附续家编”［1］，延续了和凝编

撰的一贯风格，续编而成书。因此，此书编撰初衷、

编写风格自和凝已经形成，与和凝其人紧密相关。

和凝字成绩，曾历仕梁、唐、晋、汉、周五朝

九帝，政治生涯几与五代相始终，乃五代重臣。唐

末五代之际，和氏并非显赫的世家大族，自九世祖

和逢尧为唐朝监察御史后，“后世遂不复宦学”。［3］

和凝之父和矩广交文士，和凝深受文人氛围的熏陶，

加上其人自幼聪敏好学，十七岁举明经，后梁贞明

三年（917）即登进士第。加上擅写曲子词，和凝

的文才早已享誉汴洛。义成军节度使贺瓌知其名，

于是将之辟为幕僚。在义成军节度使充当幕僚的过

程中，和凝展现出了文才以外的出色能力。胡柳坡

之战中，和凝于战败之际仍追随贺瓌，并以出色的

骑射技术勇救贺瓌，体现出过人的胆识与志气。贺

瓌盛赞其“文武全才而有志气，后必享重位”，并“以

女妻之”，于是和凝声名愈发显赫。［4］贞明五年（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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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瓌因疾卒，和凝先后到郓、邓、洋三府充当幕僚。［1］

《洋县志》中载，和凝“以工部员外郎为洋州掌书

记”，执掌表奏书檄等文辞之事。［2］可见，和凝

在地方充当幕僚之际已充分发挥文学之才。

后唐天成中期（926-929）和凝得以进入中

央，拜殿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不仅执掌仪仗纠

察之事，还负有巡视京城不法、监太仓左藏出纳、

推鞫狱讼、纠弹百僚、审判狱讼等诸多职责。［3］

该职执掌广泛，中唐后多由监察御史或藩镇诸使

僚佐等外官迁入［3］，对官员的行政能力提出相当

的要求，和凝应当在藩镇中展现出了杰出的行政

处理能力，因政绩卓著而被擢为此官。此后，和

凝先后被提拔为刑部、礼部员外郎。在刑部员外

郎任上，和凝掌刑法，负责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谳，

得以直观地感受到地方刑法实施状况，意识到国

家法律人才缺乏的问题。后唐时期曾置明法科，

然应者寥寥。时局离乱之际，国家亟需刑法适用

人才，天成元年（926）有德音曰：“为政之要，

切在无私；听讼之方，惟期不滥。天下诸州府官

员，如有善推疑狱及曾雪冤滥兼有异政者，当具

姓名闻奏，别加甄奖。”［4］长兴元年（930）制曰：

“欲通和气，必在伸冤；将设公方，实资奖善。

州县官僚能雪冤狱活人生命者，许非时选，仍加

阶超资注官，与转服色，已著绯者与转兼官。”［5］ 

为了改变明法科无法律人才可选之弊，和凝于长

兴二年（931）六月正式奏请：“臣窃见明法一科，

久无人应，今应令请减其选限，必当渐举人，谨

案考课令诸明法试律令十条，以识达义理、问无

疑滞者为通。所贵悬科待士，自勤讲学之功。为

官择人，终免旷遗之咎，况当明代。宜举此科。”［6］ 

即减少考试名目，降低明法科的难度，以此吸引

考生。对法律人才的要求仅是“达义理，无疑滞”，

“达义理”要求通经，“无疑滞”则要求熟律。

这一建议得到了明宗的支持，并在和凝主持科考

之际加以推行。明宗在位七年，勤政爱明，在五

代乱世尤其难得，“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

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7］明君

带来了治世的希望，和凝或许正是在明宗之际诞

生了整顿乱世司法的设想，编撰断案指南就是整

顿司法的一项具体措施。长期行政事务的处理不

仅使和凝具备了出色的行政能力，也使和凝更加

关注具体行政事务和实际问题，务实成为其一以

贯之的行政风格。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和凝又关

注到礼部司久无正官导致的人员积压问题，并针

对此制定了一套完善的荫补之法。以编撰微观断

案指南为切入口进行司法秩序整顿，正是这一干

练务实的行政处世风格使然。

此后，和凝“改主客员外郎、知制诰”，负责

草拟皇帝诏令；又“寻诏入翰林充学士”。［8］自

唐末起，文学实践以代朝廷立言为最高目标，草诏

乃朝廷之重任，翰林学士等词臣则是文人官僚中最

有清望的群体，这一文化现象一直延续到五代。［9］

杰出的行政能力使得和凝得以从地方到中央一路仕

进，而和凝又兼具出色的文辞之才，其词作“布于

汴洛。洎入相，契丹号为曲子相公。”［10］借此终

于得以成为朝廷政治文化精英群体的一员。此后，

和凝“转主客郎中充职，兼权知贡举”，主持了长

兴年间的科考。在五代可考的 31 位科考官中，和

［1］《旧五代史》载，和凝“后历郓、邓、洋三府从事”，［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

第1672页；唐代后“从事”是所有使府幕职的泛称，方建春：《唐代“从事”考论》，载《固原师专学报》2005年第

5期。

［2］俞鹿年编著：《中国官制大辞典（上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28页。

［3］钱宝：《唐代殿中侍御史探究》，载《鸡西大学学报》2016年第10期。

［4］［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66页。

［5］同上注，第1967页。

［6］［清］董诰：《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005页。

［7］［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6页。

［8］［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72页。

［9］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263页。

［10］［南宋］沈雄：《古今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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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是品秩最低（从五品）的一个［1］，可见和凝在

后唐已深负重任。尽管身为词臣主要以文学立身，

和凝所呈现的形象与面貌早已大异于晚唐所推崇

“浮薄”的“清流”，不以流品自居，而更加注重

个人素质与能力。后唐之际“进士多浮薄”，晚唐

以来文人以流品自居而不切实际、综合素质低下的

情形仍层出不穷，“下第不逞者”［2］往往“喜为

喧哗以动主司”，质疑主官的取士。［3］于是主持

科考之官不得不在放榜之时“围之以棘，闭省门，

绝人出入以为常”。［4］而和凝主持科考之时，“彻

棘开门，而士皆肃然无哗”。和凝“所收多才名之士”，

其取士标准兼具“才”与“名”，乃“一时之秀”，

并未为“浮薄”之流裹胁，却取得了时人之认可。［4］

后晋年间，和凝始终处在皇帝核心决策圈内。

天福四年（939），和凝任翰林学士承旨，“晋祖

每召问以时事，言皆称旨。”［2］终在天福五年（940），

和凝升任后晋宰相，包括军事才干在内的各方面行

政素质得到全面的展现，成为五代之际“好读书”

而“擅吏能”的典型人物。［5］天福六年（941），

晋高祖石敬瑭离京临幸邺都，安从进负责驻守襄阳，

和凝敏地察觉到他的谋反倾向，遂建议给留守开封

的郑王石重贵预先留下数十道空白宣敕，以备点将

之需。后来安从进果然反叛，石重贵凭借宣敕迅速

击退叛军，此“由凝之力也”。［6］和凝在相位五年，

被罢后仍享高位。开运四年（947），后晋被灭，

辽太宗久闻和凝词名，仍拜和凝为相。不久，后汉

收复开封，和凝等人得归后汉，授其太子太保，封

鲁国公。广顺元年（951），后周建立，和凝继续

留任太子太傅。显德二年（955），和凝因背疽发

作去世，周世宗特为之辍朝两日，追赠和凝为侍中，

相当于宰相。和凝先是在军中效力，后入职中央，

经多年历练终成宰辅，后退居二线成为太子太傅，

背负了诸多的国家责任和皇权期待，编纂《疑狱集》

成为回应这种期许的重要方式。唐末五代以来，士

人普遍承认的价值取向不在于“死事一主”，而在

于个人品德的完善和对社会的实际贡献。［7］和凝

仕宦生涯始终心系百姓苍生、施政为民，力求在乱

世中造福社会，《疑狱集》的问世正是这一理念的

产物。

（二）和凝的撰书风格

史载，和凝“为文章以多为富，有集百余卷。”

据考证，“凝生平著述，分为演论、游艺、疑狱、

香奁、籝金六集”。其中香奁集乃“艳词”，以

至于“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欲嫁名韩偓

所作。［6］香奩集今已不可考，不过现存和凝所撰

《红叶稿》凡近 30 首，大都以华丽辞藻写男女情

事，有的仍保留着其“艳曲”的影子，意近轻狎，

词语浮艳，素为人所瑕疵。《北梦琐言》卷六记

载“晋相和凝……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

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然而，这种

贴近俗世凡尘的词作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深谙尘

世之道的性情。此外，和凝又撰有《宫词百篇》，

作于后唐时期，主要是对君王勤政、后唐宫殿、

百官上朝等情景的写实和描绘，以此歌颂君王盛

世。［8］总之，和凝顺延了晚唐五代帝王的曲词风尚，

同时深受北方伎歌文化的环境影响。因此，宫廷

和市井构成了和凝词作偏爱的两个主题。［9］就此

而言，和凝既关注庙堂，也立足江湖，这一双重

视野助力其在履职时既有宏大叙事，又能细致入

微，如此才能着手编纂《疑狱集》这一细小而重

要的治国理政指南。

和凝词作多写富贵之象而少凄苦之音，善于捕

［1］任爽：《五代典制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4页。

［2］［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72页。

［3］［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39-640页。

［4］同上注，第639页。

［5］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3页。

［6］［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73页。

［7］魏良弢：《中国历史上社会大动乱时期士人的价值取向》，载《江海学刊》1998年第1期。

［8］林淡丹：《和凝研究》，厦门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9］木斋、孙艳红：《论晚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演变历程》，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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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细微的心理感受，通过完整的故事展现男女爱情。

他虽深受温庭筠的影响，但温词多有的绮怨之声在

和凝之词中却十分少见。正是他这种敏锐且细腻的

性格以及积极的心态，才能抓住整顿司法的关键要

点，正确为司法变革把脉。行政和司法是文吏的主

要任务，与百姓的生活直接相关。因此相比起制度

的重构，乱世之际规范司法对于凝聚民心和改善社

会更加直接有效。且经历了后唐明宗的短暂盛世，

和凝更有动力整顿司法环境。

此外，和凝“性好修整，自释褐至登台辅，车

服仆从，必加华楚，进退容止伟如也。”［1］其人

注重仪表修饰，看重形式主义的外在形象，这一特

质也使得他可能希望在文学之外进一步拓展官场的

影响力。恰好和凝曾主持贡举，又“又好延纳后进，

士无贤不肖，皆虚怀以待之，或致其仕进，故甚有

当时之誉。”［1］所推举的后进能人有如范质、李澣等。

其门生大多以推官入仕，皆是处理狱讼之主力，和

凝也因此得以关注到基层刑狱的繁复与困难，进而

针对基层司法存在的诸多问题编撰《疑狱集》。由

恩师所编的狱讼之书一经问世，必然在推官群体中

引发诸多关注，此书的编撰或许正是和凝在文学之

外拓展影响力的一种尝试。不过囿于种种原因，和

凝所编《疑狱集》仅收录了几十个案例，留下了相

当的增补和完善空间，在五代时期一直未得公开。

四、和㠓与《疑狱集》的增订成书

（一）《疑狱集》的成稿

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和凝的四子和㠓

（950—995）擢进士，初入仕途任寿州霍丘县主簿，

随后在崇仁县和南昌县任知县，可谓“三任亲民于

剧邑”，积累了相当的基层治理经验。端拱二年

（989），和㠓进京入职刑部。在刑部任职两年后，

和㠓有感而发，遂整理父亲旧稿，增订两卷合成三

卷，于淳化元年（990）进献给太宗。［2］当时“太

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岁时躬自折狱虑囚，

务底明慎，而以忠厚为本。海内悉平，文教浸盛。

士初试官，皆习律令。”［3］在此大环境下，和㠓

献上《疑狱集》可谓恰逢其时。

《疑狱集》的献书成为和㠓依靠文才进献文

赋打开仕途的开端。史载，“先是，凝尝取古今

史传听讼断狱、辨雪冤枉等事著为《疑狱集》，

㠓因增益事类，分为三卷，表上之。”和㠓进献《疑

狱集》后，史书中并未载明皇帝的嘉许或奖赏。

而此后和㠓所献文赋转向文学之作，并借此一路

青云直上，“俄献所著文赋五十轴，召试中书，

擢为太子中允。先是，冯起撰《御前登第三榜碑》

以献，上甚称奖，命直史馆。淳化初，㠓又撰《七

榜题名记》，并补注凝所撰《古今孝悌集成》十

卷以献，遂以本官直集贤院，中谢日，赐绯鱼。

三年春，献《观灯赋》，诏付史馆，迁右正言。”

上述和㠓所献文赋今皆已佚，《古今孝悌集成》

曾被列于史部传记类。［4］从名称看来，这些作品

应当都具有较强的文学性，有别于言辞简洁、重

视客观性和实用性的《疑狱集》。而所迁或为官阶，

或为与文史相关的文臣职位，与行政或司法事务

的处理关系不大。［5］据此可以推测，和㠓因文学

之才渐受器重，符合五代宋初之际重用词臣的一

［1］［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73页。

［2］刘栋：《宋太宗朝和㠓入职刑部年代考辨——从〈疑狱集〉的编纂年代说起》，载《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9

年第4期。

［3］［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961页。

［4］车吉心：《齐鲁文化大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14页。

［5］第一次擢升中，和㠓“召试中书，擢为太子中允”，宋初中书是中书门下的简称，为宋前期宰相治事之所（龚延

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7页）。“太子中允”在宋前期是阶官名，为文臣迁转官阶，无职事。第二

次拔擢中，和㠓“以本官直集贤院，中谢日，赐绯鱼”，“集贤院”在宋时掌书籍、修撰等事。第三次和㠓“诏付史馆，迁

右正言”，“史馆”在北宋与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并称馆职，掌国史修撰（陈瑞云：《大学历史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1988年版，第110页）。“右正言”为谏官，若带“右正言”兼它职，则“右正言”仅为文臣寄禄官阶，因此和㠓所迁“右

正言”应为官阶。（龚延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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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作风。

（二）《疑狱集》的影响

成书之后的《疑狱集》在朝堂上影响有限，

北宋并未以官方的名义将这一案例汇编推而广之。

皇帝的这一态度或许与宋初整顿司法面貌的时代

需要相关。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赵宋

建国之初，最高统治阶层就开始反思五代十国史，

着眼于如何防止五代弊病、保证政权的稳定性，

并基于此构筑宋初制度建设的防弊蓝图。［1］《旧

五代史》是宋初三朝的官修五代史书，展现出宋

初统治群体对五代时期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的

认识和反思。针对五代时期的司法，此书中多有

负面记载，认为五代多以武人担任镇节度使、刺

史等职，“自梁、唐已来，籓侯郡牧，多以勋授，

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惑乱，卖官鬻狱，割剥

蒸民，率有贪猥之名，其实贿赂半归于下。”［2］

地方司法乱象频出，地方官吏粗暴跋扈、不因循

常法，如史弘肇“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所在，但

云有犯，便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巡司

军吏，因缘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纪。”［3］可见，

在宋初统治者的认识中，五代司法枉滥亦属新政

权须防之“弊”。新王朝建立之初，树立与此前

截然不同的形象乃赵宋“变家为国”的紧迫任务，

司法形象亦在重塑之列。《疑狱集》由五代旧臣

和凝、和㠓所撰，恰恰象征着五代时期流传下来

的司法经验。尽管和凝曾历任四朝宰相，于五代

官场影响力极大，仍未得以矫正当时司法之弊，

其司法治理之策显然无法达到立竿见影之效果；

囿于五代旧臣编撰之名，《疑狱集》的推行又无

法展现朝廷整肃司法的崭新姿态。此外，《疑狱集》

的内容在于疑难案件的处理办法，其处理办法中

或仍带有五代时期司法擅断的色彩，未必全然符

合宋初统治者的偏好。但一旦以官方的名义推行，

势必为各级司法官员争相效仿。宋初太祖、太宗

朝乃建国初期，宋太宗朝注重防范内患、制约奸邪，

将政权和皇位的安定确立为首要目标，强调以制

度的平缓调适保证政权的稳定。［4］因此，此时司

法上治理重点应当在于司法秩序的建立和维护，

对少数疑难案件的处理并非燃眉之急。基于种种

考虑，《疑狱集》在献书之时并未得到皇帝的嘉

奖或宣扬。

尽管朝廷官方并未大力宣传此书，《疑狱集》

的问世仍引发了时人不少关注。南宋郑樵所编《通

志》的艺文志中记载了“刑法”类书目，分为律、

令、格、式、勅、总类、古制、专条、贡举、断

狱和法守等 11 类，和氏父子的《疑狱集》即被收

录于“贡举”类而非“断狱”类。可见，《疑狱集》

在两宋时期应常常被用作科举考试的参考用书，

这一用途甚至超越了参照《疑狱集》所载案例来

审断司法案件的作用，与和㠓所言“助国家之政

理，为卿士之指南”的初衷似有所出入。这一现

象很有可能是《疑狱集》内容本身所致。《疑狱集》

采取了笔记小说的体例，以简单描述的方式来呈

现案例侦、破、审的过程和方法，以案件侦破的

情节来彰显断狱手法的正确，案例中的断案要点

则须阅读者自行理解和归纳。虽保留了记载的客

观性和真实性，但却造成了可读性的欠缺。同时，

《疑狱集》中既非以时间为线索排列全书案例，

亦未对案例进行分类，并不利于基层司法官员在

断案时的检索和适用。尤其在基层事务繁多、案

件审限紧迫的情况下，基层司法官员不可能将待

审案件同《疑狱集》中的诸多案例一一进行详细

比对，以寻求断案之法。唐末五代乃至宋初之时，

例这一法律形式尚未大行其道，依例断案也并未

普遍，和氏父子撰写此书时或许仅考虑到予人启

发，而并未考虑其作为工具书的使用便利性。总

而言之，在宋代很长一段时间内，《疑狱集》更

多被用于以通读全书的方式进行断案经验的积累

和学习，故未被《通志》收入“断狱”类中，亦

未发挥断狱工具书的作用。

五、后人对《疑狱集》的传播更新

和氏父子对基层断狱工作的深刻体察保证了

《疑狱集》在选材、叙述等方面的质量，这使《疑

［1］陈晓莹：《晚近的历史记忆：两宋的五代十国史

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

［2］［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

版，第1301页。

［3］同上注，第1404页。

［4］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68-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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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狱存心：《疑狱集》的编撰和流传

狱集》广为司法官员所阅读和学习。再加上北宋早

期判例开始被系统性援引［1］，断例形式被广泛运

用于司法实践，司法官员对判例的类比技能有所提

高，案例集的形式逐渐成为司法工具书的另一选择，

《疑狱集》由此具有了案例集编撰的先河开创之功。

《玉海》在“绍兴折狱龟鉴”词条下记录道，“和

凝有疑狱集，近时赵全有疑狱事类，皆未详书。”

同一词条下又载，“国史志王泉续疑狱集四卷，崇

文目有律鉴一卷（无撰人）、赵绰金科易览一卷。”

据此，在《疑狱集》问世后，多有续写和模仿之作，

上述提及的《疑狱事类》、王泉所续疑狱集四卷即

为其中两例。

尤其至南宋，搭乘宋代印刷技术和商业经济

的发达快车，司法案例编纂更是蔚然成风，诸多

案例汇编也有了内容、质量上的巨大进步。“时

有承直郎郑克明为湖州提刑司干官，因阅和凝《疑

狱集》，易旧名曰《折狱龟鉴》。”提刑司干官

为提刑司之属官，须处理一路州县刑狱，核其情实、

覆以法令律条，审理冤案，平反昭雪。［2］大量简

单案件往往在州县司法官员已经得以处理，申诉

到路提刑司处的案件往往在事实的查明或法律适

用上存在疑难之处，审理处理难度较大，对办案

官员司法素质的要求更高。因此，阅读案例汇编

成为司法官员积累狱讼经验的重要途径，郑克读

到和氏父子的《疑狱集》并非偶然现象。在郑克

看来，宋初成书的《疑狱集》及其续作尚难以完

全适应刑官断狱之需，有待补充和修订。《折狱

龟鉴》虽无序言，但其书名揭示了此书之撰写目的，

即意在为刑狱官判决诉讼案件时提供借鉴。该书

“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狱集》及其子所续均未详尽，

因采摭旧文，补苴其阙。分二十门”，［3］在《疑

狱集》的基础上补充了部分案例，并将案例分为

二十门。如晁公武所撰《郡斋读书志》所言，其“依

刘向《晏子春秋》，举其纲要为之目录。体例井然，

亦可谓有条不紊者矣”，［3］正如刘向编纂《晏子

春秋》，为之汇集、梳理、润色，郑克结合《疑狱集》

及其诸多续作汇总了案例，并依据案例意旨进行

了重新分类编排，增加目录，以使阅读者对案例

的检索更加方便。同时，郑克在每个案例后附上

按语，类似“裁判要旨”的提炼，读者得以直接

理解案例之精要，无须每次重新阅读和提炼。体

例的科学化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疑狱集》检索不

便的弊端，《折狱龟鉴》最迟至理宗时期已有宜

春郡斋刊本，南宋时期就已经传到湖南、江西、

浙江、四川等地，［4］可见其流传甚广，真正成了

地方刑狱官用于断案的工具书。此后的《棠阴比

事》亦是基层刑官所作，同样延续了《折狱龟鉴》

重视可读性的风格，不过在体例上更加注重对称。

故清代道光朱绪曾在《重刊宋本〈棠阴比事〉序》

中对三书之传承与异同总结曰：“和氏之《疑狱》，

掎摭故实，乃法家之成案；郑氏之《龟鉴》，辩

论精审，乃成案之谳语；桂氏之《比事》，依类

连贯，乃成案、谳语之比例。三书不可缺一，皆

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出自基层刑官之手的《折

狱龟鉴》和《棠阴比事》都是在《疑狱集》的基

础上补充发挥，可见《疑狱集》在判官群体中的

影响力。

到了明景泰中，吴讷认为桂万荣所著《棠阴

比事》“徒拘声韵对偶，而叙次无义”，于是删

减了部分“不足为法及相类、复出者”，“以事

之大小为先后”，又增补了部分案例，并将评语

附于题下，“其书虽略于和㠓诸家，而叙述明白，

较㠓等乃为简切，亦折狱者所宜取裁也。”［3］总

体来说，后世之删改皆是在《疑狱集》的基础上

依据不同著者的偏好，在案例选取或形式呈现上

进行细微的调整，以符合一时使用之需要。嘉靖

［1］马伯良：《从律到例：宋代法律及其演变简论》，载《美国学者论中国法传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285页。

［2］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88页。

［3］《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17页。

［4］郝文轩：《〈折狱龟鉴〉和〈棠阴比事〉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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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张景为监察御史时著《补疑狱集》六卷，

使之形成了十卷的规模，清初《四库全书》子部

法家类仅收书 8 种，此书即为其一。［1］嘉靖十四年，

“按治全浙首授提学徐君阶正其舛讹，以崧祥辱

六察之末，戒叙其端而梓以传焉。凡吏浙者人授

一帙，以资为观要。”《疑狱集》在浙江一代得

到大力传播。即便传诸后世，《疑狱集》仍发挥

着不可取代的价值。

六、结语

正如元人杜震所言，“乱离之际，乃能以疑狱

存心，集为之编。其子和㠓又能成父子之志，终其

书以昭后世，固未易得。治狱者苟能家得是书，则

疑贰难明之狱尽在目中矣。”五代和凝首创司法案

例汇编的形式，选取历代疑案编成《疑狱集》，不

仅总结了司法侦查的微观技巧和经验，更表达了恤

刑慎罚、维护伦理等司法精神。

和凝仕宦生涯漫长，凭借出色的行政能力从

地方到中央一路仕进，又以杰出的文才成为朝廷

草诏重臣，最后官至宰相。身居高位带来了长远

广博的眼光和治国的使命，《疑狱集》的编纂恰

恰寄予了和凝整肃国家司法的理想和使命；出色

的行政能力和长期的行政工作使和凝养成了务

实的风格，使之对刑名的实际问题多有关注。与

此相对应，其词作亦体现出长远广博又体察入微

的锐利眼光，并具有积极治世的良好心态，正是

这一特性使得和凝得以编撰《疑狱集》这一细微

而重要的司法指南。至北宋太宗时，和凝四子和

㠓完成《疑狱集》并表献皇帝，但由于宋初亟需

改变五代司法形象，对五代时期司法经验借鉴有

限，《疑狱集》问世后未得官方的推广和嘉奖。

囿于检索和阅读上的不变，时人往往以之为司法

经验积累之参考书。《疑狱集》开案例汇编之先

河，“俾司宪者触类旁通，以资启发”。后人对《疑

狱集》多有续写和模仿，《折狱龟鉴》《棠阴比

事》等断狱之书皆以《疑狱集》为基础加以改进，

《疑狱集》在后世仍发挥着重要价值。通过《疑

狱集》的撰写和成书，和氏父子展现出强大的行

政处世能力，大异于晚唐清流的“浮薄”姿态，

将晚唐五代词臣家族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并

流芳千古。

［1］清初《四库全书》子部法家类收录了管子二十四卷、管子补注二十四卷、邓析子一卷、商子五卷、韩子二十卷、疑

狱集四卷补疑狱集六卷、折狱龟鉴八卷、棠阴比事一卷附录一卷。载《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1313-1317页。


